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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1/2021_2022_2006_E8_B5_8

4_E6_A0_BC_c48_81775.htm 三、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（一）

从价定率计算方法 在从价定率计算方法下，应纳税额的计算

取决于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和适用税率两个因素。其基本计

算公式为： 应纳税额＝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×适用税率 销售

额的界定与增值税相同，即为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

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一切价外费用。由于在消费税从价计征

的情况下，它与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的销售额是一致的，所

以在学习时，应注意和归纳两者之间处理基本一致的内容。 

（二）从量定额计算方法 在从量定额计算方法下，应纳税额

的计算取决于消费品的应税数量和单位税额两个因素。其基

本计算公式为： 应纳税额＝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×单位税

额 销售数量是指纳税人生产、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数量

。具体规定为： 1.销售应税消费品的，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

数量。 2.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，为应税消费品的移送使用

数量。 3.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，为纳税人收回的应税消费

品数量。 4.进口的应税消费品，为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

口征税数量。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中，目前独立实行从量征收

的有 4 种产品，即黄酒、啤酒、汽油和柴油。 （三）从价定

率和从量定额混合计算方法 应纳税额＝应税数量×单位税额

＋销售额×适用税率 卷烟、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目前既采取

从价定率征收又采取从量定额征收。（计算的难点） （四）

生产领用外购已税材料生产应税产品消费税的扣除方法 为避

免重复征税， 对生产领用外购已税原材料继续生产应税消费



品销售的，计算应纳消费税时，按当期生产领用的数量计算

扣除已纳的消费税税额。 四、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

的计算 确认自产自用的具体形式 纳税人将自产的应税产品用

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的，不缴纳消费税。 用于非连续生产应

税产品及其他方面的，应按规定缴纳消费税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